
入出國日期證明書(範例) 

 

 

 

 

 

以附表 7之修業情形一覽表及本表入出國日期證明書綜合判斷，以

計算修業期間： 

一、該教師之國外學校 3學期(Semester)起迄日期分別為

2003/07-2003/12、2004/02-2004/07及 2004/07-2004/12 

二、該師入出境紀錄所載該時段入出境日期分別為：出境：

2002/11/11、2004/02/16；入境：2003/11/19、2004/11/26 

三、該師修業期限計算如下： 

1個月(2003/07)+1個月(2003/08)+ 1個月(2003/09) 

+1個月(2003/10) +19天(2003/11/19入境) 

+14天(2004/02/16出境) +1個月(2004/03) 

+1個月(2004/04) +1個月(2004/05) +1個月(2004/06) 

+1個月(2004/07) +1個月(2004/08) +1個月(2004/09) 

+1個月(2004/10) + 26天(2004/11/26入境) 

=12個月又 59天。 

59天/30天=1個月又 29天 

故該位教師其碩士修業期限共 13個月又 29日 

四、該師符合「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」第 9條有關持碩士學

位者，需累計在當地學校修業時間至少須滿 8個月之規定。 


